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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：下下禮拜我值星那一週，我會來排。如果沒有意見，此案同意解凍。 

本日會議作如下決議：報告及詢答完畢，委員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並刊登公報。對委員質

詢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復者，請相關機關於兩週內送交個別委員及本委員會，委員另

行指定期限者，從其指定。 

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有關文化部及所屬單位預算案以及 106 年度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

中預算案相關的提案，請於 11 月 24 日下午 5 點以前提出。 

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有關文化部主管預算（公務預算）解凍案 1 案，同意解凍，准予動

支並提報院會。 

現在處理臨時提案，共 6 案。 

進行第 1 案。 

1、 

民國 99 年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公布實施，提供推動文創產業發展之法源基礎，依法文創產業

涵蓋十五大類產業，分屬本部、經濟部、內政部主管。另，政府其實早在民國 91 年（西元 2002

年）正式將文化創意產業列為國家重大發展的產業（「挑戰 2008：國家發展重點計畫」）並陸

續投入數億元的經費，但根據文化部的統計，文化創意產業產值似處在原地踏步階段（請見下

表）。 

鑒於文化創意產業涉及不同部會，急需跨部會合作，始能使文創產業如英國、日本、韓國，

成為帶領國家經濟前進的動能。 

爰此，要求文化部應將文化創意相關議題，列入每次行政院文化會報討論，並建議將內政部

入列。 

 

提案人：張廖萬堅  

連署人：吳思瑤  何欣純  柯志恩 

高潞‧以用‧巴魕剌 Kawlo．Iyun．Pacidal 

鄭部長麗君：報告委員，大體上我們支持，但倒數第二行「列入每次行政院文化會報」可否把「每

次」刪除，因為要看議程怎麼安排，所以建議修正為「列入行政院文化會報重要議題討論」。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將倒數第二行的「每次」二字刪除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修正通過。 

進行第 2 案。 

2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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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國防部將加速老舊營舍整建計畫，整修汰建老舊營舍，以提升國軍官兵備勤待命的居住

品質，可以預期未來國防部將會大興土木；然而文化部也必須未雨綢繆，預防其中可能具備文

資保存價值的建物營舍遭到拆毀，故請文化部提具計畫，對全國軍事基地進行普查，協助國防

部清查全台軍事基地等營區內具有文化資產潛力的建物營舍。 

提案人：鍾佳濱 

連署人：蔣乃辛  許智傑  何欣純  吳思瑤  柯志恩 

鄭部長麗君：報告委員，我們遵照辦理。 

主席：本案照案通過。 

進行第 3 案。 

3、 

文化部自 102 年起開始推行「藝術銀行」，惟目前藝術銀行僅有作品徵件、作品出租兩項服

務項目，對於藝術市場的活絡並無太大的助益，也未達藝術銀行朝自給自足經營可能性，參考

國外藝術銀行營運案例，如何讓藝術銀行永續經營，文化部應在一個月內邀請專家學者、藝術

家、民間團體等，就藝術銀行未來的定位與功能，目前營運狀況，進行探討與重新規劃，並進

行法規辦法的修正，研討結果於二個月內，以書面報告送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，讓藝術銀行真

正成為提升國人美學素養，協助藝術家開拓推廣，永續營運的目標。 

提案人：陳學聖 

連署人：黃國書  李麗芬  柯志恩  何欣純  吳思瑤 

鄭部長麗君：報告委員，這部分我們已經在進行了，需要一點時間，能否改為一個月內邀請專家學

者參與規劃，研討結果於三個月內以書面報告送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？ 

主席：所以確定一個月內可以邀請專家學者？ 

鄭部長麗君：抱歉，是兩個月內邀請；三個月內送交報告。 

主席：如果其他委員沒有意見，本案修正通過，文化部應在兩個月內邀請專家學者；倒數第三行「

兩個月內」修正為「三個月內」。 

吳委員思瑤：主席，我要加入連署。 

主席：吳思瑤委員及何欣純委員加入連署。 

進行第 4 案。 

4、 

活絡藝術產業並非僅只為文化部之責任，而是應該以多方合作的方式來共同創造，因此文化

部應主動邀請地方縣市政府，並與民間單位合作，將地方與民間資源進行整合，始能讓藝術交

易市場有良性的發展。爰請文化部邀集目前藝術博覽會舉辦城市如台北、台中、高雄市政府文

化局，就藝術博覽會如何結合縣市政府與民間單位資源，擬定相關計畫，並向教育及文化委員

會提出書面報告。 

提案人：陳學聖 

連署人：黃國書  李麗芬  柯志恩  何欣純  吳思瑤 


